
國立東華大學建教合作計畫作業流程 

 

政府委辦計畫 

立案申請 

 必備文件： 

(1)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申請

表、(2)合約書、(3)本校

產學合作利益衝突及揭露

聲明書。 

 流程：計畫主持人及單位

主管核章，會辦研發處，

經校長決行。 

非政府委辦計畫 

立案申請 

 請預留至少 5 個工作日

辦理，立案程序完成後

方可簽約或執行計畫。 

 必備文件： 

(1)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申

請表、(2)合約書、(3)本

校產學合作利益衝突及

揭露聲明書。 

 流程：計畫主持人及單

位主管核章，會辦研發

處，經校長決行。 

合約書簽署 

 合約書應先經本校核定

通過後，送交委託企業

用印，最後由本校用印

完成簽署程序。 

 應於計畫起始日前完成

合約簽署。 

計畫可開始執行 

投標文件用印 

(用印文件若有切結書，請計

畫主持人出具同等責任切結) 

合約書簽署 

(若該政府委辦計畫係以投標

文件作為契約文件，請於投

標文件完成計畫主持人副署) 

委辦公函或決標文件 

可請第一期款項 


